
掘类”与 “对物采掘类”，并进行不同的规范配置。这涉及重大的现实利益。如煤炭资源，

目前通行的是用益物权模式，采矿权包括了取得煤炭资源所有权的权能，国家所得的采矿

权出让金和税、费收益与煤炭所有权价值严重不成比例，这导致了众所周知的暴利、寻租、

社会稳定等问题。民企开采的，何不采用承揽合同方式，由国家委托其开采，国家取得所

有权？

根据民法原理来思考自然资源所有权的制度建设问题

孙宪忠（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听了两位作者的报告，事先也看了他们的论文，从他们的论文和报告中获得很多启迪。
但是另一方面觉得两篇论文都有所不足，他们的思路还没展开。这表现为：一方面两篇论

文对于支持我国在自然资源方面建立国家所有权的法思想挖掘不足，另一方面他们对于作

为确定财产支配秩序手段的所有权的民法技术手段也没有给予足够的注意。对于自然资源

国家所有权，我有一个国家社科基金的项目也在研究。这里结合两篇论文简要谈谈自己的

一些看法，供大家参考。

　　首先，必须对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的法思想展开仔细认真的探讨。这个问题的分析进
路在于，我们说到的国家所有权，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依靠当时人们认识到的社会主义的法

思想建立起来的。因此，现在谈到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时，必须把制度建设背后的法思想

清理一下。我不主张研究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这个命题时，仅仅局限于现行制度来展开，

甚至仅仅想给现行的一些做法作一个简单的论证，使其获得法制度层面的公平、正当的解

释。可以讨论的问题很多，至少要说一说现有的制度建设是不是符合原来的社会主义法思

想。甚至也可以探讨一下社会主义的国家所有权应该的形态以及这种所有权在自然资源方

面的应然的制度表现。如果仅仅考虑现行制度的完善，仅仅考虑弥补现行法的漏洞，但没

有想到制度基础的法思想方面的问题，那么，其作用恰如仅涂抹墙壁的缝隙，但没有考虑

墙壁基础的倾斜，这样的研究问题就可能有点大。

　　我们在分析法律制度的时候、尤其在分析所有权制度时应该抓住三个要点：法思想、
法感情、法技术。任何一项法律制度都是靠法思想建立起来的，我们要把社会主义所有权

的法思想搞清楚，至少要搞清楚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当初建立时的法思想到底是怎样的，

现在我们是否还在坚持这些法思想。比如，现在立法支持政府依据土地所有权经营城市土

地，这一制度符合社会主义土地观念吗？作这样的分析，研究有可能深入一些。再一点，

应该研究法制度建设中民众的法感情，因为，像所有权这样的法制度，如何建设会涉及重

大的利益分配，这些制度的利益得失归根结底会落实在民众身上。因此我们必须考虑民众

对于所有权这样的法制度的法感情。比如国家所有权，在现实生活中已经表现出了政府与

民众之间的利益之争，民众对这种国家所有权的法感情如何，这种制度以后如何发展，应

该是我们必须研究的题目。另外，法律制度建设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总是具有自己独特的

法学技术，比如我们从民法的角度强调的法律关系逻辑，主体、客体的特定性规则，权利

义务的特定性规则等，这些都是人类社会数千年积累的法学经验和科学归纳。国家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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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法技术上怎么看，是不是也应该纳入到民法上的法律关系范畴？主体特定、客体特定、

主体、客体、权利义务的一些特定性规则，是不是也应该应用于国家所有权制度建设方面？

这些内容，是我们研究的时候无法回避的。

　　第二，在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这个问题上，应该承认，我国的制度设计实际上受到两
种冲突的道德观念的限制。第一种道德观念是传统民法承载的道德观念。这种道德观念认

为，所有权体现了财产的支配秩序，必须有历史与传承。而历史和传承的结果是私有所有

权作为民法上的所有权制度的核心。因此几千年来强调私有，强调个体，尤其是民法上的

法人、自然人的所有。传统民法认为依靠私有所有权建立的财产支配秩序是很可靠的。依

靠财产支配秩序，可以确定社会基本秩序。另一种道德观念是，近现代以来，人们认识到

自然资源有重大的经济价值，但同时它又非为人工劳动的创造物，因此自然资源的所有权

应该公有而不应该私有。这就是自然资源的社会主义观念。自然资源公有的观念贯彻了社

会主义的理想。当然，我在这里说的社会主义理想，并不仅仅限制在我们习惯上所说的社

会主义国家范围内的意识形态，因为社会主义事实上是国际性的。这种观念认为，自然资

源不是人造的，而是天赋的，把它确定为私权就违背了社会的公正。所以，在自然资源所

有权制度建设方面，保护私权的传统民法理念和强调其公有的社会主义理念，事实上存在

着冲突，两种理念之间存在着互相的不信任。

　　遗憾的是这种理念冲突在我国现实中出现了。是强化私权还是强化公权的问题，可以
说在我国现实中并没有得到解决。一说到强化私权，有人会用所谓传统的社会主义的政治

观点来批判；可是一说到强化公权，也有人会用前苏联模式作为反面的例子来批判。这两

个方面的结论截然相反，但其论据都是有史可查的。比如，如果将自然资源归属于某种私

权，那当然失去了自然正当的理由，因为自然资源并不是私人劳动创造的。但是，如果将

自然资源归属于公有，那么公有怎么体现其制度优越性呢？从前苏联到我国改革开放之前，

公有的财产支配秩序确实存在着权利、义务、责任不明确的问题，公共财产的效率不高是

个世界性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必然表现在自然资源的国家所有权制度建设方面。

现在我国已经建成了市场经济体制，这样我们就必须承认市场的观念，也就必须承认传统

民法中的私权观念的制度优点。但就中国总体来说，新中国成立以来，在自然资源的归属

方面，大家接受的还是尽可能扩大国家所有权这种传统的社会主义的立法观念。现在大家

已经默认，自然资源应该归属于国家所有。我们承认，社会主义观念相比自由放任的资本

主义观念确实有其正当之处，这一点是应该坚持的。但是，自然资源的社会主义观念，是

不是就能够直接支持我国现行法律中的国家所有权制度，或者说，是不是能够支持和解释

现行立法中的国家所有权？我觉得还不能绝对地得出结论。至少我们可以讨论一些我国立

法过分强调国家所有权带来的政府与民争利的现实问题。

　　一般所说的自然资源，包括森林、土地、大气、海洋、水流、石油、矿藏、草原、野
生动物等，从民法科学的角度看，是不是能够建立所有权，其实都是需要讨论的。有一些

自然资源非常重要，可是从古以来，世界上的法律都没有将其纳入到民法所说的财产支配

秩序的范围。比如，阳光虽然可以算是自然资源，但是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立法要对阳光

建立所有权，更没有国家依靠建立阳光的国家所有权从百姓身上牟利。如果这样的制度世

界上都没有而只有中国有，就需要反思。在物权法起草的时候，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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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的立法建议稿提出了针对无主物的法律规则，可是最后的立法方案没有采纳，因为一些

人认为，这些东西都是国家的，中国在法律上不会有无主物。现在看来，无主物还真的是

很多的。一些自然资源，国家无法建立所有权意义的支配秩序，比如野生的老虎；还有一

些自然资源，国家没有必要建立所有权意义的支配秩序，比如苍蝇和蚊子。现在的立法，

将老虎、苍蝇和蚊子一律都纳入国家所有权的范围，这在立法上对于国家不但无益而且有

害。比如，原来在我国境内的野生老虎跑到俄罗斯去了，政府不能行使所有权要求俄罗斯

返还。蚊子叮人致人生病，政府也不能因为是自己控制的动物造成损害而予以赔偿。在物

权法的制定过程中，立法者过分地设计了国家自然资源所有权的内容和范围，其立论和结

果并不妥当。我国立法者以及社会上很多人认为，把一切东西规定为国家所有，就有自然

逻辑上的正当性，这是不对的。

　　第三，关于自然资源有可能被转换为政府私有的可能性，希望能够引起各位足够的注
意。我在以前的研究中曾经提出，我国法学界长期以来坚持的国家和政府可以自然而然地

代表全体人民享有所有权的观点，是有重大失误的，原因是政府是有其私利的。即使政府

在法律上作为公法法人，他们也会有谋取私利的动机和现实。上面的发言中，已经有学者

间接地提到这个问题。现在，在我国很多地方，自然资源的国家所有权已经逐渐发展成为

政府所有权，甚至是地方政府的所有权。比如，土地所有权就已经演化成为地方财政的基

础。像湖南凤凰这样的地方政府，非常随意地把一座古城围起来收取门票，就是非常典型

的政府谋取私利的行为。

　　查士丁尼 《法学总论》上，“物法”第１条就规定，法律上有些物是众所共有的，像海
水、沙滩、河流，应该不禁止地、开放地供大家去享用，所以任何人不能禁止别人到海滩

上去，包括政府也不能禁止；也不能禁止别人到河里去取水，像这些东西都是开放的公物。

这些古老的法律规则，现在看来特别有意义，我们现在很多人尤其是地方政府，总想着拿

公用物来收费。他们把公用物理解为自己的私有权物品了。

　　本来，我国从社会主义理想出发，要建立的是全民所有权，可是全民所有权逐渐演变
成了政府所有权；接着，从中央政府的所有权演变成了地方政府的所有权。这是一个不好

的演变，它违背了最初建立社会主义国家所有权的基本设想。在前苏联法学观念的支持下，

这种所有权还成了一种只能从政治的角度不断歌颂，而不能从民法科学的角度予以研究批

评的所有权。从民法的角度来看，民众利益和政府利益不一致的问题，本来是个法律制度

建设普遍应该解决的问题，所以世界上的法律大多承认必须从公权力与私权利的矛盾运动

的角度建设自己的法制。这个问题本来是法律中的常识问题、实在问题。如果从这个角度

看，自然资源的国家所有权，其制度理性也还要再讨论。但是这样的观念在我国关于国家

所有权的意识形态中是不存在的，在各种版本的法理学教科书、宪法学教科书中是不存在

的。我们可以看到，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立法，在规定公共财产所有权时，其基本出发点

都是要建立明确肯定的财产支配秩序，以达到保护公共财产的目的。法国宪法就明确提出

要建立公法法人—公有物、公法法人—私有物这样的理论区分，建立国家公产和国家私产相

区分的一种制度。德国法学中也有公法法人—公共财产、公法法人—私有财产这样的理论。

这些理论的核心是，必须把那些纯粹应用于公共事务的财产和应用于公共管理机构自己的

财产区分开，以明确公共财产的流向，并建立相应的支配秩序。这些理论，是我们应该借

·７７·

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专题研究



鉴的。

　　我国立法至今不提在公共财产领域建立明确肯定的财产支配秩序这个问题，也不考虑
将公共机构予以法人化，更不会提到依靠民法科学建立公共财产权利制度。因此在我国，

公共机构将纯粹公用物用来谋取私利的现象普遍存在。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解决。如果我

们现在还只是把全部公共机构支配的财产都叫做公有财产或者国家财产，而且从政治上给

予其崇高的地位，那么上面所说的问题就根本无法解决。

　　第四，对我国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现实中存在的问题，有一个基本的解决出路，那就
是重回民法。当前法学界有很多人认为，传统民法不能解释中国的公共财产权利问题。这

种观点我无法认可。其实民法解决公共财产权利的支配秩序的手段，不但是非常基础的，

而且其技术手段的科学性是其他立法无法替代的。民法解决自然资源支配秩序的基本手段

就是，依据法律关系的学说，重建国家所有权的制度。关于法律关系理论，美国著名法学

家基普 （Ｋｉｐｐ）说过，法律关系即使不是萨维尼创造的，也是他重新解释的，这是他对全
世界法律制度最大的贡献。法律关系的分析方法，就是从主体的特定性、客体的特定性、

权利的明确肯定这三个出发点来建立分析和裁判的方法。依据这种方法才能够建立科学明

确的财产支配秩序。简要地说，对于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我们必须依据法律关系的学说，

将主体特定化，将客体特定化，将具体主体的权利、义务和责任都特定化，这就达到了建

立科学明确的支配秩序的目标。这一点，其实就是我国立法中的国家所有权制度最欠缺的

地方。另外，把国家所有权制度纳入民法的这种制度理性之后，事实上也就把对它的限制

理性化了。通过这些努力，可以将全民享有的公有物和政府控制的公共物、政府用于本机

构自用的公法法人私有物区分开。这样我们就会知道什么是公物以及大家如何使用公物。

在民法科学原理的基础上，宪法、民法、环境保护法以及其他众多的行政法从不同的角度

发挥作用，这是我们建立科学的自然资源所有权制度的必由之路。

解放思想，深入探索，实地调查

梁慧星（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法学研究》主编）

　　这个会很有意思。《法学研究》编辑部组织这个会，非常有意义。我们的法学发展了三
十年，成绩不用说，但是也存在问题。在目前这个阶段，再往前怎么走？搞学术的人越来

越多、作品越来越多，交流反而少了。尤其是跨学科交流，从来就少。有的问题，不见得

民法学者就能够解决，或者宪法学者就能解决。我们能不能建立一些跨学科的平台？《法学

研究》就是一个好的平台。这种形式我非常赞赏。将来我们可以稍微固定一下，人员可以

稍微再多些，不能太多，时间也可以适当延长。我们之前确定主报告，或者不要主报告，

就是确定一个课题大家准备，列个提纲也行，或者事先不准备，直接加入讨论也行。这两

个主报告很重要，没有它们就没有今天的讨论。作为成果可以在杂志上发表，而且不需要

作大的修改。更关键的是，要把其他人的发言整理出来，如果有可能，也让发言者看一下，

原封不动地登出来。如果 《法学研究》每年有这么一两次活动，能不能对法学学术的发展

有新的推动呢？我们大家都埋头在一个学科、一个领域，我们都被各种各样的任务所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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